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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1 

◆ 廉 政 電 子 月 刊 ◆ 

本   期   大  綱 

一、安全維護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2 

●小心詐騙集團比咖啡還黑 - 假冒咖啡品牌詐騙 捷徑 

詐騙集團近期竟開始假冒知名咖啡品牌向民眾實施詐騙 

●打詐四法三讀，展開打詐新篇章 全面查緝詐欺犯罪，落實罪贓返還，完

善被害保護 捷徑 

二、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4 

●【標語】使用電腦要當心，慎防洩密有保障。 捷徑 

●【標語】使用電腦多用心，公務機密好維護。 捷徑 

● 公務員對於民眾檢舉案件，檢舉人身分、檢舉書信應保密。捷徑 

三、廉政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6 

● 【標語】社交禮儀應正當；禮過三千不妥當 捷徑 

●【標語】飲宴應酬應考慮，顯不相宜不出席 捷徑 

 

四、消費者保護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7 

●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的申訴管道?  捷徑 

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 

●準媽媽注意 ! 詐欺廣告設局坑殺  捷徑 

此類手法詐騙集團會先於 FB、IG 等社群平臺投放廣告，可能利用領取媽媽禮、購買

商品賺價差等穩賺不賠的名義吸引民眾點擊，並引導加入不明 LINE 網友，被害人若

照實操作除了可能會個資外洩，更可能會陷入猶如殺豬盤的詐騙 LINE 群組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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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宣導 

●小心詐騙集團比咖啡還黑 - 假冒咖啡品牌詐騙 

詐騙集團近期竟開始假冒知名咖啡品牌向民眾實施詐騙 

 

如於網路上看到知名品牌活動廣告，應向該品牌公司或客服人員查

證，或向 165 反詐專線諮詢。 

資料、圖片來源︰刑事警察局公共關係室 113-07-29 更新之公告事項 (節錄)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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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打詐四法三讀，展開打詐新篇章 全面查緝詐欺犯罪，落實罪贓返

還，完善被害保護 

法務部為落實打詐綱領，嚴懲詐欺犯罪，認有賦予執法機關使

用科技偵查手段法律基礎之必要，且須完備相關法制面，以精

準打擊詐欺犯罪，故擬具打詐四法，經立法院陸續於 113 年 7

月 12 日、16 日三讀通過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」、「通訊

保障及監察法」、「刑事訴訟法特殊強制處分專章」(科技偵查

法制化)及「洗錢防制法」等修正草案。 

資料來源︰113-07-23 行政院-政策與計畫-政策櫥窗、 

          113-07-17 法務部-首頁公告訊息-新聞發布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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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宣導 

●【標語】 

   使用電腦要當心， 

        慎防洩密有保障。 
 

●【標語】 

        使用電腦多用心， 

        公務機密好維護。 

 

圖片來源︰Pexels  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1-01-2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標語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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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公務員對於民眾檢舉案件，檢舉人身分、檢舉書信應保密。 

 

 

 

公務員對於民眾之檢舉案件，應注意 

檢舉人身分、檢舉書信均應保守秘密 

以維護檢舉人權益，鼓勵民眾檢舉不法。 
 

 

 

相關法條-刑法第 132 條 

刑法第 132 條 

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

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

元以下罰金。 

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、圖畫、

消息或物品，而洩漏或交付之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。 
 

資料來源︰全國法規資料庫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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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宣導 

●【標語】社交禮儀應正當；禮過三千不妥當 

 

 

社交禮儀應正當； 
 
 

禮過三千不妥當。 
 

 

●【標語】飲宴應酬應考慮，顯不相宜不出席 

 

 

飲宴應酬應考慮； 
 

 

顯不相宜不出席。 
 

參考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-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、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

          法務部廉政署-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標語 111-05-26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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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 

●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的申訴管道? 

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 

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得向 

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。 

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，應於申訴之日起 15日內妥適處理之。 

消費者依第一項申訴，未獲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片來源：PxHere (免費圖庫)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-消費者保護法 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j0170001&flno=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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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 

●準媽媽注意 ! 詐欺廣告設局坑殺 

刑事警察局提醒民眾此類手法詐騙集團會先於 FB、IG 等社群平臺投

放廣告，可能利用領取媽媽禮、購買商品賺價差等穩賺不賠的名義

吸引民眾點擊，並引導加入不明 LINE 網友，被害人若照實操

作除了可能會個資外洩，更可能會陷入猶如殺豬盤的詐騙 LINE 群組

之中，若有任何疑問，可撥打 110 或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詢，以

保護個人資訊及財務安全。(圖:點擊廣告加入不明 LINE 網友詐騙) 

 
資料、圖片來源︰刑事警察局公共關係室 113-08-12 更新之公告事項 (節錄)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

